
2008年第 134號法律公告

《2008年人事登記 (身分證失效)令》

(由保安局局長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章)
第 7C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8年 7月 10日起實施。

2. 身分證失效

所有符合以下說明的身分證，由 2008年 11月 30日起不再有效——
(a) 在 2003年 6月 23日之前發出，或因應在 2003年 6月 23日之前提出的

申請而在該日期當日或之後發出；並
(b) 載有在 1942年之前任何年份中的出生日期，或載有在 1942、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或 2003年中的出生日期。

保安局局長
李少光

2008年 5月 8日

註 釋

本命令旨在使符合以下說明的身分證失效——

(a) 在 2003年 6月 23日之前發出，或因應在該日期之前提出的申請而在該
日期當日或之後發出；而且

(b) 未曾被保安局局長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章)第 7C(1)條宣布無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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